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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辦案件名稱 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作業 
作業 

期限 
申

辦

流

程

及 
應

備

證

件 

  

 

新設、 

新提、 

重提、 

變更、 

展延: 

45 天 

 

異動: 

25 天 

 

(以上

皆不含

補正日

數) 

註：退回補正次數以 3 次為限，並在機關要求期限內依審查意見重新檢具清理計畫書送審，如補正

三次仍不通過，或補正總日數不得超過三十日仍未重新檢具廢棄物清理計畫書送審，該案駁回。 

 

事業連線申報系統填製清理計畫書提報或

變更資料內容，並列印 2 份書面資料用印

送審 

事業提具用印後之書面資料，向本局申請

審查，並繳納審查費。(辦理異動無須繳費) 

收件確認 
(關閉權限) 

不通過 

通知事

業補正 

審查作業 
1.書面完整性審查，連線事業廢棄物申報

及管理系統(IWR&MS)維護「書面初審審

查表」資料，並列印報表陳判。 
2.實質合理性及合法性審查作業，連線事

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系統(IWR&MS)維
護「實質複審審查表」資料，並列印報表

陳判。 

通知事

業補正 

審查通過 
(資料建檔及核發清理計畫書核准字號) 

函文回覆事業通過審查 
執行後續稽查與追蹤查核工作 

收 

 
件 

 

審 

 
查 

 

核 

 
發 

 


